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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大学兼职档案人员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兼职档案人员队伍建设，提高档案工作

整体水平，适应学校事业发展需求，更好地为教学、科研、管

理服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教育部 27 号令《高

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和《山西大学档案管理办法》等法律制

度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兼职档案人员，是指学校各学院、各

单位指定的具体负责本部门形成的各类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保

管、归档和提供利用的管理人员。 

第三条 兼职档案人员是学校档案工作的重要力量，应选拔

热爱档案事业、责任心较强，业务能力较突出的正式在编在岗

同志担任；须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和《高

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档案工作的法规和政策，熟悉学

校有关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，不断加强档案管理意识，提高档

案管理水平。 

第二章 岗位设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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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各学院、各单位明确一名领导分管本部门档案工作，

至少配备 1名兼职档案人员，具体负责本部门形成的各类档案

的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学校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立项后，须由课题组组长

指定专人兼管应归档文件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和预立卷工作。 

第六条 各单位应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，建立档案工作制

度，把本部门档案工作纳入领导年度工作考核范围。兼职档案

人员队伍要保持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，如有人员调动，须妥善

办理交接手续，并及时报校档案馆。 

第三章 岗位职责 

第七条 兼职档案人员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向本单位领导和有关人员宣传档案法规、制度及有

关规定、精神。 

（二）全面了解本单位的档案业务工作，努力维护本单位

档案的完整与安全，接受档案部门的业务检查和指导。 

（三）根据本部门特点和档案类型特征，制定部门档案材

料预立卷类目表，做到档案材料分类、组卷合理，排列编号准

确，案卷标题拟写符合规范，能准确反映卷内文件的内容，方

便档案立卷归档和档案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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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具体负责本部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档案的收集、

整理、归档等工作，每年按规定时间准时向校档案馆归档，确

保归档档案的完整和准确。根据学校工作需要，协助校档案馆

开展档案宣传、档案目录录入、档案鉴定销毁等工作。 

（五）积极参加档案业务学习，不断提高工作水平。 

第四章 考核与奖惩 

第八条 兼职档案人员由所在单位负责管理和考核。档案馆

负责对其档案业务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，向所在单位反馈单位

档案工作情况，供考核时参考。 

第九条 各单位在进行年度工作考核时，应将兼职档案人员

的工作纳入本人的业绩考核范围。 

第十条 兼职档案人员是学校档案管理体系中的一支主体

力量，对其中符合晋升档案专业技术职务条件者，可视岗位需

要，在学校进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时，给予晋升相应的档案专

业技术职务。 

第十一条 学校每两年对各单位及兼职档案人员进行一次

评比，对评选出的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给予奖励。 

第十二条 档案是学校和社会的宝贵财产，由于人为过失造

成档案丢失或损毁者，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追究

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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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体兼职档案人员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校档案馆负责解释。 


